



第5章  桑苗的培養
自古以來，就有「小苗的好壞，決定收成的好壞」的說法。幼苗的品質或培養幼苗的工作，在栽培上具有重要的意義。低價培養出大量形狀性質優良的桑苗，是提高桑園的生產性與改善經營的首要條件。

第1節  繁殖法的分類

植物的繁殖法可大致區分為有性繁殖（sexual propagation）與無性繁殖（asexual propagation）。無性繁殖也稱為營養繁殖（vegetative propagation）。有性繁殖包括種子播種法（seeding），無性繁殖則有嫁接（grafting）、壓條（layering）、代出（sirodashi-cutting）、插條（cutting）等採苗法。

此外，除了梅、蠶豆等是利用種子（seed）繁殖外，自然界中尚有如山藥、鬼百合等以珠芽（bulbils）繁殖，紫丁香、海棠等以地下莖（subterranean stem）繁殖，草莓、鴨足草等以匍匐枝（stolon）繁殖，馬鈴薯等以塊莖（tuber）繁殖。

低等的細菌類以分裂（division）繁殖，酵母類以出芽（budding）繁殖。

第2節  無性繁殖與再生功能

嫁接、壓條、代出、插條等無性繁殖法，任何一種都是依賴植物的再生功能，從枝條形成癒合組織，或是促進新根的發生，藉以產生新苗。再生（regeneration）的條件，除了必須配合植物本身的內在條件，還需要適當的溫度、濕度、通風等外界條件。

第3節  各種桑採苗法之生產狀況

實生苗的生產，用來作為嫁接的砧木，而生產嫁接苗、代出苗、壓條苗、插條苗等，則作為桑園栽種用幼苗。

觀察我國桑苗在戰前戰後，各種桑採苗法的生產狀況變遷。昭和9年（1934 年）當時，嫁接苗約過半數，然而到了昭和20年（1945年），代出苗約佔半數，嫁接苗減少，壓條苗略增。此外，進入昭和44～49年（1969～1974年）時，嫁接苗又再度超過半數，其次為代出苗，壓條苗急速減少，插條苗顯著增加（第65表）。

第65表  各種採苗法桑苗的生產數量與比率

	
	
	嫁接（株）
	代出（株）
	壓條（株）
	插條（株）
	其他（株）
	總計（株）

	昭和9年
	數量
	123,879,442
	59,492,849
	41,053,886
	－
	1,938,769
	226,364,946

	
	比率
	54.7
	26.3
	18.1
	
	0.9
	100

	昭和20年
	數量
	22,753,778
	40,418,647
	19,191,129
	－
	247,450
	82,611,004

	
	比率
	27.6
	48.9
	23.2
	
	0.3
	100

	昭和44年
	數量
	48,418,000
	25,618,000
	1,231,000
	8,537,000
	538,000
	84,342,000

	
	比率
	57.4
	30.4
	1.5
	10.1
	0.6
	100

	昭和49年
	數量
	32,834,000
	22,989,000
	739,000
	1) 395,000 
	814,000
	61,111,000

	
	比率
	53.7
	37.6
	1.2
	0.7
	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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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梢插條   2）老枝插條

第4節  桑的採苗法與氣象的關係

    高木（1935）對於採苗法各地方分佈的實態與各地方的氣象狀態，進行仔細的統計調查，結果發現採苗型式與氣象之間具有深厚的關係。也就是說，

1）當該地3月與7月的氣溫均高，且3月雨量少，7月降雨多，多生產嫁接苗。

2）當該地3月與7月均低溫，且7月降雨量少，多生產壓條苗。

3）當該地3月與7月均低溫，且3月降雨量多，7月雨量少，多生產代出苗。

此外，田口（1971）更進一步對於採苗型式、氣溫與雨量的關係，進行精密的調查，所得的結果與上述類似。

從以上的關係可知，選擇採苗法時，必須配合當地的氣象狀態，優先採用適合的採苗型式。

第5節  播種法

若採用種子播種、長出實生植物的方法，該幼苗稱為實生苗（seedling）。一般實生苗的生產，用來作為嫁接的砧木，有時為了嘗試栽培，也會直接種植實生苗，或是直接播種於農場。

1. 種子的購買與採種

可向產地購買或是自行栽種桑的種子。向產地購買時，必須事先向產地（例如高知縣）的業者訂購所需量的種子。另外，自行栽種時，必須在多年前培養採種用的母樹。母樹選擇著生大量雌花的魯桑或是其他品種，種植間隔拉寬，採用高幹養成或喬木養成的方式。為了盡可能獲得純種的種子，最好將母樹（雌）集團與同一品種的雄株混合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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